「水資源新思維」專家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2011.08.10（周三）下午二時

地點：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九樓會議室

主席：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環保組楊萬發召集人

與會專家名單：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林正芳教授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名譽理事長歐陽嶠暉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莊順興教授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副總經理陳筱華博士

楊召集人：

雖然台灣年雨量豐沛，平均每年達2500mm，但由於地狹人稠，河川坡陡流急，使得雨水大半逕流入海，再加上降雨量在時間、空間上分配不均，使得台灣缺水問題仍年年存在；尤其今年上半年都沒下雨，政府已開始討論分區供水、限水政策，顯示台灣缺水問題迫切，急待解決。
因此，特別邀請各位專家前來座談，提出建言，期待專家在法規方面、技術方面給予政策方向及專業建議，將水資源相關問題點出來，提供政府施政參考。由於歐陽嶠暉教授長期在水資源回收、再利用方面有許多研究及具體成果，先請歐陽老師引言。

歐陽嶠暉教授：

台灣的水資源運用是老問題了，從1980年代政府提倡節約用水、1990年代談水的回收利用，直到2000年仍在討論水的回收，顯示用水問題仍是台灣重要的民生議題，尤其有人的地方就有用水需求，水是珍貴資源，用過的水仍可拿來澆灌、保濕，水資源再生利用可發揮調度功能，使得缺水時期仍有水可用，政府也不必在缺水時再來祈雨、求雨。     

台灣地區每年總用水量約170億噸，其中民生用水約32億噸、工業用水約18億噸，農業用水約120億噸，因此，我認為台灣應持續推動水資源的再生利用，目前包括大企業的工廠回收水純化技術已趨成熟，新生水再利用也有成功案例可循，在工業區包括如何省水、水的回流以及回收再生利用，應推廣到各行各業，尤其大家都知道，台灣水庫淤泥太多、調節力降低，且台灣下雨日數愈來愈少，必須從污水、廢污水、工業廢水等各種用水量中回收再利用或效率化利用，以及自來水漏水控制，以增加可用水資源，做為創造水資源的新思維。

楊萬發召集人：

不過，從統計字數來看，農業用水仍佔大宗，目前水資源控制權仍掌握在水利會，  要將水權分配到民生或工業製造明顯有困難。

林正芳教授：

台灣以農立國，五十年前農業水權佔高比例有其歷史背景，水權分配當初也是立法保障的，如今隨著社會經濟改變，在產業產值優勢下，導致水資源分配改變；尤其當農田休耕時，如何將農業用水改供給民生或其他產業，是需要經過討論的。

台灣四面環海，水資源無法進口，能源、水資源不能無止境供應，如果台灣經濟持續成長，耗水產業仍持續增加，各方用水量無法下降，則必須認真思考推動新興水源，特別是廢水再生領域。

另外，台灣自來水費用低廉，在全球名列前茅，我認為台灣目前對水價定義很狹隘，乾淨水源取得的背後有許多成本，除了鋪設管線外，還包括淨水成本、污水處理及水污費用等，這些都未反映在我們的水費中；水資源若是取自大自然，一定要經過處理，還淨水給大地，但是目前水污費僅在工業區徵收，水污費並未向全民開徵，因此，這些必要的用水成本必須好好教育民眾，對用水有正確認知。
節約用水要達到效益必須同時提供經濟誘因及法令限制，以目前偏低的水價，大企業根本不在乎水費，就難以進一步節水省水；另外，為了讓水用得更有效率，水的回收再利用必須有法令規範。例如國外就規定，用水大廠必須購買一定比例的廢水，再自行花錢購買水淨化設備處理後再使用，同時也會提供成本相對較低的產業用水，讓產業自行處理成符合製程需要的用水。 

未來環境資源部成立後，對水的管理權責必須統一，水的取得、利用及回收再生應視為一個循環，每一滴都很珍貴，必須由同一個單位來管理，依現行事權不一的管理，很難做通盤考量。

陳筱華博士：

農業用水約佔總用水量的70%，但是，當初在做水權分配時只依水量來區分，並未提及水質問題。農業用水需要的水質、水量需求是什麼？應該做通盤的檢討和調查。
現行農業用水標準是依據古老的水稻用水標準，總氮量小於3mg/L、導電度750u mho/cm，農業用水的標準極高，且也未依不同用途，分出不同的水質水量標準，大陸依旱作、水稻及蔬菜訂出不同水質要求，美國依不同農作物也訂有不同需求，台灣應參考國外經驗，先做水質水量清查，依不同需求重新訂出灌溉水標準。  
楊萬發召集人： 

農業用水標準太嚴格了，總氮量小於3、導電度750，就算是水稻也得施肥只要控制得宜就好，如此的農業用水標準太嚴格了，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甚為不利。

莊順興教授：

現行農業用水佔總用水量的七成，這個數字是否精確？農業用水到底需要多少？過去中興顧問社曾做過研究發現，農業用水以水閥門開關來推估所需水量，精確度恐不足，水利法規範的水權應有檢討空間，包括用水標的、回收率檢討等，當用水目的和水量需求不相稱時，需有調整機制，水資源應用才能更有效率。 
台灣水資源的政策目標是什麼？回收水也不在水利法管理範圍中，就算要修法，立法程序冗長，恐緩不濟急，政府對於水的再生使用政策應有量化標準，訂出明確政策綱領，讓水資源獲得更有效的利用。

另外，針對供水維生管線，包括工業區的供水管線，以及老舊自來水供水管線的更新維護，政府應視為國家基礎建設，積極維修，以降低嚴重的管線漏水率。 
陳筱華博士：

根據政府最新訂出的回收水政策目標，預訂在民國一百二十年要達到一天回收再生水一百二十萬噸的目標，依現行工業區的廠內回收再生模式，目前工業區每天已有五十萬噸回收水，但要達到一百二十萬噸的政策目標仍有待努力。

林正芳教授：

補充說明一下，根據水再生利用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民國一百二十年的政策目標，要讓再生水佔公共給水量的10%。

歐陽嶠暉教授：

最近聽到很多檢討農業用水的聲音，但是如果就歷史背景來看，台灣原來沒有水庫，是農民們基於灌溉需要，出錢在各地方建埤塘引水、貯水，最後才集合起來成立各地水利會；台灣第一個水庫也是由農民集資興建的，之後才由政府出錢蓋水庫。

而過去農業社會也十分珍惜水資源，農民以排班方式，當水從水庫流下時，農民依水流先後次序，排班開關水閥門，以確保從上游到下游的田地都獲得灌溉用水，可以確保水自水庫流下後滴水不漏。

因此，今日各方要水利會釋出農業用水，看在老農心中等同於向農民搶水，儘管時代演變，農民老了、休耕田地變多了，或許有部分農業用水無法再維持過去的使用效率，但政府應從制度面改變，例如在夜間雇用專人代行農田灌溉，由專人做農業灌溉，至少可省下10%農業用水。

至於都市污水處理水的回收再生利用，可用來做灌溉用水，一般認為都市污水含氮量偏高，但韓國對灌溉水的含氮量是8mg以下，台灣訂在3mg以下，由於水稻從播種到成熟需要三次施肥，如果能將灌溉水含氮量放寬到10mg以下，農民就可省下施氮肥的費用。

目前台灣有三十七座都市污水處理廠，其中二級處理的污水處理廠且處理量每日達一萬噸以上規模者有十四座，分佈於全省各地，合計每日約一百萬噸，這些處理水可由管線輸送到工業區供工廠當次級用水冷卻水使用，也可以管線輸送到灌溉圳道，供引用為灌溉用水，若此部分可充分利用，每年將可增加3.5億噸的水資源。

例如依環評承諾應回收台中市福田污水處理廠的放流水供台中港工業區工廠用水為例，從福田至台中港輸水共長27.7公里，輸送水量為每日十四萬噸，供工廠使用，若折算輸水設備及營運成本，每噸水為6.13元，遠比自來水便宜，且    

水量穩定，不會有缺水風險，更可為大台中地區創造出每年五千一百多萬噸的水源，有效減輕大台中地區自來水供水不足的壓力。目前台北市污水處理廠每日也有六十萬噸水可送至林口或石門大圳供工業或灌溉使用，顯示回收水再生利用效益大。

楊萬發召集人：

污水處理後的回收水可再利用當然是最好，台灣降雨量頗高，只可惜台灣河川雖是自然渠道，但污染嚴重，許多河川水都難以再利用，是否可從工程方面做改善？

另外，為擴大水資源，雨水回收是否可行？

歐陽嶠暉教授： 

雨水回收有其功能，但是，北部都會地區大樓、公寓林立，缺乏貯水空間；而中、南部雖可興建大的貯水池，因降雨量不穩定，有些學校貯雨水備用，但一放久就產生水質變化，出現用水衛生問題。

因此，與其雨水回收不如政府各界好好解決供水管線漏水問題，尤其以基隆市漏水率高達40%最嚴重，全台平均漏水率達25%，每天漏失216萬噸以上水量，一年漏失8億噸。日本全國自來水漏損率為7%，依國際水協會標準10%是合理比例。依統計，漏損率要降低1%就要抽換1300公里水管，而每抽換一公里需要經費652萬元，若漏損率可降至10%，每年即可增加4.7億噸水源，十分可觀。 

林正芳教授：

歐陽教授剛才提到雨水回收的衛生問題，就有許多小學貯雨水，但放了一個長長的暑假後，貯水池孳生細菌，水龍頭打開後流出的水把學生嚇壞了。
台灣自來水管線的漏水問題是老問題了，政府必須拿錢出來解決，或是請厚生會的委員和行政單位溝通，而教育民眾水費必須包含管線維修費用也是重要議題，這就像買車也需要定期維修保養一樣，讓民眾認知水價的基本結構應包括水源開發、管線維修及廢水處理等必要成本，合理反映在水費中，才是根本之道。
楊萬發召集人：

雨水回收可小規模試行，學校可能管理有困難，但至少可當中水、沖馬桶及澆灌使用；能否利用河川、人工湖多貯些雨水當備用水源？否則目前水庫淤泥多，也未定期清理，貯水功能已嚴重不足。
陳筱華博士：

水庫雖經常清理，但水庫中挖出來的大量淤泥無處積放，才是大問題。
以雨水貯存為例，做得最好的是德國，德國甚至有大樓的雨水管制，大樓雨水排出量還要紀錄計費，強迫大樓在興建時就要蓋貯水池；台灣的工業區因面積大，可建雨水下水道，以貯水池貯存雨水，用來稀釋放流水，也是可行的方案。

莊順興教授：

雨水貯存主要可用來做澆灌及景觀用水，例如做為大樓的澆灌使用，而非長期貯存；如果要推廣雨水回收，必須建立操作管理的規範，避免貯水池因缺乏清理，衍生衛生問題。目前大樓是營建署管理、小學則歸教育部體育司管理，但更嚴重的是，目前偏遠學校因無自來水管線，多取山泉水使用，可能潛藏的用水安全問題也值得注意。    
結論：
歐陽嶠暉教授：

1、 水資源調度可採取空間調水（例如從翡翠水庫調水到板新水廠）或時間調水（使用回收水再生利用、減少水庫水使用）等方式，將水庫中的水視為備用水源，以因應民生用水所需。

2、 提升用水效率，工業區用水需由政府出面整合，例如福田污水處理廠的流放水回收，做為台中港工業區工廠用水，可為大台中地區一年創造五千萬噸水資源，需透過政府協調及公權力執行，加強水源調度；大企業應有自行解決缺水問題的能力，如多使用回收再生水，而非處處依賴政府補貼。

3、 更穩定的水資源應來自回收污水處理水、工業廢水回收再利用、灌溉用水的效率化利用以及減少自來水輸配管線系統漏水等，若可落實這四項政策，每年將可創造出23億噸水資源，約增加目前每年全國總用水量的14%，將可大大減少逢乾旱就缺水的問題。  

莊順興教授：
1、 由需求面控制缺水期用水需求量
1、 建立水資源總量管制機制：檢討水利法的水權管制與分配，落實水資源有效管理。

2、 建立各用水標的水資源應回收再利用比例：包括工業區、生活用水及農業回歸水回收再利用的要求與納入管制，藉由法規或明確政策規範加以落實。

3、 建立缺水時期特定的管理作為：台灣具豐水期和枯水期特性，對水資源管理應納入水文特性，使水資源管理更有彈性。

4、 建立具差別水價的經濟誘因：藉由水價、水權費、水資源保育費、水污費、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等相關費率及豐枯水期差別水價，以建立減少用水的經濟誘因。

2、 由供給面擴大缺水期可用的水資源

1、 推動水再生法規，確立水再生利用的政策目標。

2、 建立台灣地區再生水管線系統，政府應將再生水管線系統的建設視為穩定供水命脈的現代化基礎建設，成為產業發展的永續水資源。

3、 鼓勵水再生技術開發，落實建立水再生產業。

4、 由公正權威組織透過公開機制檢討水價結構，確保再生水之經濟誘因。我國屬低水價國家，推動水再生利用相對不易，因此，水價檢討成為我國欲有效推動水再生利用不可避免的過程。　　
　　
林正芳教授：

1、 水權費應開放實施─使用水資源的所有成本，包括取水、管線維護、污水處理等費用都應計算出來，由使用者付費。

2、 在保障基本民生用水權利的前提下，以價制量，調整傳統水資源費率。推動節約用水政策應同時祭出經濟誘因及法令限制，例如將再生水費及自來水費訂出明顯價差，以及產業用水得限制使用再生水源等規定，推廣水資源再生利用。

3、 水源、自來水及污水排放分屬各單位管理的情況，應改為從源頭到排放事權統一，才能發展出有效率的水資源應用、管理單位。
4、 訂定區域自然水資源的開發及利用總量，強制特定產業與特定用途使用再生水。

陳筱華博士：

1、 政策面

1、 視水再生為永續水資源的一環，納入水資源發展政策範疇

2、 公開檢討水價結構，促進水資源利用效率

3、 訂定明確的水再生政策目標

2、 行政組織面

1、 供水體系納入再生水系統，推動一元水資源管理制度

2、 整合水資源開發利用、水污染防治與水再生利用組織，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益。水資源管理的行政權應統一，或採取授權方式，以避免各行政單位各行其是，資源難以整合。

3、 法制面

1、 整合相關水回收再利用法令與水質標準，推動水再生專法。

2、 加強水再生環境教育，建立社會對水再生的共識。

4、 推動面

1、 建設再生水供水系統成為第二水資源，提供成為產業永續水資源。
2、 鼓勵民間產業投入水再生，以協助水資源開發的角度，建立輔導獎勵機制。

　
　

